政府資訊公開法草案總說明

　　在國家邁向民主化與現代化之今日，施政公開化與透明化，正是政府當前之施政目標，而政府資訊公開制度之建立，更為達成此目標極重要且不可或缺之一環。隨著社會急速變遷與資訊時代之來臨，人民無論參與公共政策、監督政府施政，抑或投資商業行為及個人消費等，均有賴大量且正確之資訊，而政府正是資訊之最大擁有者，為便利人民共享及公平合理利用政府資訊，增進人民對公共事務之瞭解、信賴及監督，政府資訊公開乃成為當前重要且迫切之施政目標，有必要建立一完整之政府資訊公開制度，此即為政府資訊公開法立法之主要目的。

政府資訊公開制度，肇始於北歐之瑞典，該國於西元一七六六年所頒行之憲法中即有規定，美國則於一九六六年制定資訊自由法（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此外芬蘭之「公務文件公開法」、挪威之「行政公開法」、澳大利亞之「資訊自由法」、加拿大之「資訊取得法」、紐西蘭之「公務資訊法」及丹麥之「取得公共行政部門檔案法」，均係對於政府資訊之公開，作明確之立法規範。此外，日本亦於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中旬完成「情報公開法草案」，並於西元二○○一年四月公布施行，益見世界各先進國家對於政府資訊公開制度之重視。我國為貫徹政府資訊公開之原則，滿足人民知之需求，八十八年二月三日　總統公布並自九十年一月一日施行之行政程序法第四十四條第三項規定：「有關行政機關資訊公開及其限制之法律，應於本法公布二年內完成立法。於完成立法前，行政院應會同有關機關訂定辦法實施之。」是以，行政院於九十年二月二十一日會銜考試院發布「行政資訊公開辦法」，以作為政府資訊公開法完成立法程序前過渡性質之法規，俾使現階段行政機關與人民就有關行政資訊公開事項有所依據。有鑒於該制度對於國家發展之重要性，為建立一套完整之政府資訊公開制度，爰參考先進國家之立法例，並斟酌我國國情及政府組織之特性，擬具「政府資訊公開法」草案，分六章，計二十四條，其要點如次：

1、 立法目的及本法與其他法律之適用關係。（草案第一條及第二條）

2、 政府資訊及政府機關之定義。（草案第三條及第四條）
3、 與人民權益攸關之施政、措施及其他有關之政府資訊，以主動公開為原則，並應適時為之。（草案第六條）
4、 政府資訊主動公開之範圍與方式。（草案第七條及第八條）

5、 政府機關應就主動公開之政府資訊製作目錄、目錄之內容及作成期限。（草案第九條）
6、 得申請政府提供資訊之主體。（草案第十條）
7、 申請提供政府資訊之要式行為及未具程式之補正與不補正之效果。（草案第十一條及第十二條）
8、 政府機關受理申請提供政府資訊之處理期限，及政府資訊涉及特定個人、法人或團體之權益之處理方式。（草案第十三條）

9、 政府資訊提供之方式。（草案第十四條）

10、 資訊更正與補充權、處理期限與處理結果之告知方式。（草案第十五條至第十七條）

11、 申請受理機關錯誤之告知與移轉。（草案第十八條）

12、 為貫徹政府資訊公開之立法目的，並維護國家之整體利益、公務之執行或個人隱私等不因資訊之公開而遭受妨害或侵害，明列政府資訊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之事由。（草案十九條）

13、 申請人對於政府機關就其申請提供、更正或補充政府資訊所為之決定不服者之救濟與救濟程序之處理。（草案第二十一條及第二十二條）

14、 依使用者付費原則，明定政府機關依本法公開或提供政府資訊時，得按申請政府資訊之用途，向申請人收取費用；其收費標準授權各政府機關定之。（草案第二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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